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獨立研究」課程開設要點 
 

109 年 12 月 30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課程開設目的：為協助本系博士班學生培養與建立學術發表能

力、發掘自身研究領域、或是找尋畢業論文之研究方向，特開

設此一課程。 

二、適用對象：本系博士班學生中，已完成必修課程、且尚未修習

「論文」課程者。 

三、申請期限：具有課程需求之博士生，經洽詢本系專兼任教師意

願後，於開課前一學期期中考前填送申請表。  

四、申請限制：每名博士生選修「獨立研究」課程至多 2 次。 

五、申請程序及審核 

（一）每學期開設之「獨立研究」課程至多 3 班，課程之申請，

應經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核通過，申請案件超過上

限時亦同；每位教師每學期開設「獨立研究」課程，以

一班為限。 

（二）申請之博士生須與開課教師討論後，檢附修習計畫書；

課程結束一年內博士生須有學術研討會或期刊論文之

發表，方得再次申請獨立研究課程開課及選課。所發表

之學術研討會或期刊論文，應送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備查。 

六、本要點應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獨立研究」課程 

開設課程申請表 
 

博士生學號  姓名（簽名）  

擬申請專業領域（請圈選最多 3項） 
 

A. 人事行政 
B. 公共行政 

基礎理論 
C. 公共管理 

D. 公民社會與社會資

本 

E. 全球治理與 

公共治理 
F. 地方政府 G. 行政革新 H. 官僚體制 

I. 非營利組織 J. 政府財政 K. 政治科學 L. 政治哲學 

M. 政治經濟學 N. 公共政策 O. 政黨與選舉 P. 國際政治 

Q. 理性抉擇 R. 組織理論 
S. 電子治理與

電子化政府 

T. 管制組織與 

政策 

U. 管理理論 V.憲法及其他法律 W. 績效管理 X.其他        （請說明） 
 

研究主題  

擬開設學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開課教師 已審閱修習計畫書。  

                    年   月   日
 

應檢附資料 學生修習計畫書   

辦公室收件核章 年   月   日

系主任核章 年   月   日
 

 

下列由系辦公室註記 
 

系學術發展會議

審核日期 
審核結果 

  
 

 

課程結束一年內

應繳交資料 

學術研討會發表          年  月  日 

期刊論文發表            年  月  日 

 

 


